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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性別平等人才種子師資培訓與管理計畫 

中華民國 112年 10 月 19日府社婦字第 1120246667號函頒 

壹、依據： 

一、依據 113 年行政院辦理直轄市與縣(市)政府推動性別平等業務輔導

獎勵評審項目衡量標準表(第 2組適用)。 

二、本縣性別平等委員會 112年第 1次會議決議。 

貳、目的： 

    為落實性別平等永續發展目標，縮小領域間性別落差及消除性別歧視，

提升民眾對性別平等意識及知能，特訂定本計畫培植社區基層人員成為

本縣性別平等種子教師，發揮影響力，於社區間傳遞正確性別平等觀念。 

參、性別人才種子教師應依下列規定接受本縣辦理之相關教育訓練及考核： 

   一、初階課程（課程時數 18小時）： 

       (一)參與對象：對性別平等議題及宣導有興趣之業務承辦人(含公務

人員及婦女中心承辦人員)、縣內法官、檢察官、警

察、高中教師及一般民眾。 

       (二)課程內容(課程依性平議題發展進行增刪)： 

1.性別刻板與偏見之覺察：含教育、繼承、宗廟、家務分工、育

兒…等領域。 

2.性平相關法律概論：CEDAW、性平三法(性騷擾防治法、性別平

等工作法、性別平等教育法)、跟蹤騷擾防制法、家庭暴力防

治法、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民法等相關法律。 

3.多元性別認識(性別氣質、大法官釋字 748號歷程、多元性別

者權益及困境)。 

4.我國性別平等推動情形及性別重要議題。 

5.媒體識讀能力：大眾媒體文化、媒體形塑的性別…等與性別

相關之數位識讀能力。 

6.其他：性別友善環境、月經平權、性別友善廁所等新興議題。 

完成訓練並通過筆試測驗成績達70分以上者，頒予初階培訓證明。 

(三)請假：請假時數上限為課程總時數 1/6為限(3小時)，並於事前

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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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進階課程(課程內容 18小時)： 

(一)參與對象：已取得初階培力證明者。 

(二)課程內容： 

    1.口語傳播與表達技巧、臨場反應。 

    2.創意宣講活動設計與教材運用，例如：桌遊、短片或海報。 

    3.宣講教案撰寫與製作(或 ppt設計)。 

     4.選擇講題領域(家務分工、性別刻板印象與偏見破除、性別圖

像及重要議題、媒體識讀、數位性別暴力、多元性別…等) 

    5.其他：如情感教育、SDGs、性平事件案例(含處理流程、機制)，

視年度議題進行增刪。 

(三)請假：請假時數上限為課程總時數 1/6為限(3小時)，並於事前

提出申請。 

完成訓練並通過，並繳交試教簡報進行模擬教學測驗成績達70分，

頒予進階培訓證明。 

   三、實地教學考核：取得進階培力證明者，需參加至少 1-2 場本府安排

之見習教學(依選擇講題領域安排)，每場次至少 30-

50 分鐘以上(時數總計 50 分鐘以上)，對象至少 20

人以上)，本府聘請性平專家學者進行考核，經考核

成績 70 分以上者，頒予性別平等種子教師證書(時

效 3年)，列入本府性別平等人才資料庫名單內，始

得進行接案授課。 

        ◎性別平等種子教師證書有效期間為 3年，以證書登載效期為準。 

   四、回訓課程(課程內容 12小時)： 

      (一)參與對象：取得性別平等種子教師證書者，且參與至少 3場次宣

講(提供宣講資料/計畫，包含：時間、地點、參與成員、

照片及相關簡報資料)，提交本府認定審查後方得回訓。 

        ◎如未達 3場次宣講，如有參與國際性性別相關實體論壇、地方縣

(市)政府辦理性別相關論壇取代，最多 2 場(相關與會資料如：

簽到表照片、時數證明、論壇書面資料、並撰寫心得 500-700字

供本府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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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辦理期程：於證書失效前辦理訓練，如未即時回訓，將無法以本府

種子師資名義進行接案宣導，如需回復資格，另以初階

課程重新認證。 

    （三）辦理課程：  

      1.宣講經驗觀摩與交流。 

      2.精進性平新興議題，或針對性別議題進行探討。 

      3.其他：可視情形以工作坊、座談會、論壇等方式進行交流，或讓

主題融入國際視野(例如：其他國家推辦情形)。 

  (四)成果評量因回訓辦理方式多元，依辦理方式規劃後於課程前公告。 

五、性平種子教師宣導/授課之相關規定： 

（一）內容應扣合性別平等講題，可視宣導對象或內容設計不同宣講方

式，並適時結合在地特色及資源進行推廣，避免情緒偏頗性言論。 

（二）宣講時應佩戴本府核發之識別證進行宣講，前項識別證應妥善使

用保管，不得借予他人及為其他用途。 

（三）宣導/授課前應將預計教學場次之日期、時間、地點、主題、課程

內容、對象提報本府備查，結束後製作書面紀錄表(如附件)。為了

解成效，本府得隨時派員訪視，講師不得拒絕。 

六、性平種子教師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暫停宣講活動： 

（一）涉入性別暴力相關案件但尚未完成調查或判決。 

（二）經檢舉不適任但尚未完成調查。 

 (三) 宣講所得經費與申報不符。 

七、性平種子教師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註銷其證書，繳回識別證，並不得

再任性平種子教師： 

（一）未依本計畫辦理。 

（二）經查為性別相關案件調查成立(例如：性侵害、性騷擾、散播私密

影像或違反性平三法等事件)、受緩起訴處分或判決有罪確定者。 

（三）違反倫理守則，損害公眾權益或影響團隊聲譽，其情節重大並經本

府組成調查小組查證屬實。 

（四）證書有效期限為 3 年，未依本計畫回訓規定換發者，證書於有效

期限後自動失效。 

 


